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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40年代莫斯科為中共提供

財政援助情況概述（上）

⊙ 楊奎松

 

* 本文刪節本刊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年6月號，第83期。本文會分成兩部分，今期先刊登第一部

分。請各位讀者留意 。

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以下為敘述方便，在難以區分二

者的情況下，將統稱為莫斯科）定期提供的經費援助開展活動，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30年代

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據地，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定期獲得

經費的情況雖然就此改變，但中共依據自身的實際需要，不定期地向莫斯科提出申請，進而

獲得相應的財政援助的情況，卻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結束前夕。來自莫斯科的這種財政援

助，無疑對中共自身的發展與成長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莫斯科方面提供援助的

部門和渠道變動不定，再加上中共長期處於秘密工作狀態和戰爭環境之中，接受莫斯科資金

支持一事極其敏感，因此，不僅許多相關資料未能保存下來，對此一問題的研究也倍受限

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特別是在中國國內，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幾乎無從獲取。任何涉及這

一問題的討論，都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獨立自主」論者的強烈反對。絕大多數中共黨史的

研究者都相信，至少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莫斯科除了馬列書籍或少量藥品以外，再沒有

給過中共任何實質性的援助。一些學者甚至相信包惠僧關於陳獨秀自建黨之初即「堅決主

張」「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不能受制於人」的那些並不十分可靠的晚年回憶1。

筆者注意到這個問題，是基於一個常識性判斷，即幾乎全身心投入到事業之中的共產黨人，

他們靠甚麼租房辦公、發行雜誌、印宣傳品、召開會議、組織工會、舉辦夜校、去全國各地

活動串連……，以及靠甚麼維持自己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日常生活？1980年在國內公開發表的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1921年7月1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以及

包惠僧1979年回憶中不經意透露的情況，從一個側面加深了筆者的這一疑問。因為馬林在報

告中明確講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代表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又稱威金斯基）來到上海之後，「中國共產主義者已在陳獨秀同志──他主編

《新青年》雜誌多年──的領導下形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七、八個城市有小組……，但

自威金斯基離華後，經費無著，不得不停止。」2包惠僧在回憶中則印證了這一情況。他談

到，1921年上半年，因陳獨秀應廣東陳炯明之請去了廣州，威金斯基這時也離開了上海，代

理書記的李漢俊無法開展工作。他告訴包惠僧說：「人都走了，經費也沒了，沒辦法幹

了。」包惠僧想去廣州找陳獨秀，也因為沒有路費而不能成行。後來還是靠朋友的贊助，才

走成的3。早期共產黨人中一些人尚未全職從事黨的工作，個別人還有不菲的收入，如陳獨

秀、李大釗等，故還能夠合夥自辦一兩種雜誌之類。隨著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愈來愈多的

人成為黨的一分子，並且大都成了職業革命家，黨在財政上如何能夠不要莫斯科的援助呢？



無論如何困難，研究中共的成長過程，對於來自莫斯科的援助問題無疑都是必須要去面對的

一個課題。筆者從80年代中期即開始留心並搜尋這方面的史料，雖時有斬獲，所得始終十分

零散而無法做全面系統的研究。但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年卻有了較大的改觀。不僅國內國外大

批重要史料的公開和出版披露了更多的歷史線索，而且討論這樣的問題也已經不再是甚麼敏

感話題了。當然，這種改觀也並不意味著事情就此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事實上，近二十年來

陸續披露出來的史料，更多的只是滿足了我們想要將有關這一問題的歷史線索大致描繪出來

的願望。要利用它們列出一張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存續期間，在經費以及財政援助方面如何逐

年幫助中共的一目了然的賬目表來，卻是不可能的。依據目前的資料情況，筆者在這裏所能

夠做到的，僅僅是把那些看起來散布於各種資料之中互不相關的史料稍加釐清考訂，並將其

整合貫穿起來，從而讓讀者了解：（1）共產國際是不是曾經為中共提供了經費的以及財政的

援助；（2）這些援助的由來與具體形式的變化；（3）這種援助的規模及其對中共成長的作

用；（4）這種援助具體帶來了怎樣的問題或負面的影響，如此而已。

一 相關史料狀況概述

要具體釐清自1920年至1943年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的情況，是一個頗為枯燥

甚至是繁瑣的過程。為便於讀者把握整個過程，並了解以下種種史料整理考據的必要性，筆

者相信有必要首先說明一下筆者將要據以討論的相關文獻檔案公開和發表出版的情況。

有關中共得到共產國際或聯共（布）中央提供的經費或財政援助的說法由來已久，但卻極具

爭議性。世人最早看到相關的文字材料，是來自中共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向忠發在1931年被捕

後的一份自供狀。中共總書記親口承認接受共產國際經費幫助，自然被當年敵視中共的學者

所重視，故台灣中共黨史專家王健民於1965年將其全文發表於《中國共產黨史稿》中。然

而，因為這一資料的口供性質和僅為一孤證，因此長期以來似乎並沒有人試圖利用它來作為

研究這一問題的憑據。

最早披露中共早期曾得到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情況的，還是中共自己。1982年由中共中央黨校

出版的《中共中央檔選集》第一冊中公開了陳獨秀1922年寫給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其中即

明確提到中共從共產國際那裏獲得活動經費的情況4。儘管這個時候出版的這套檔選集，標明

「黨內發行」，事實上卻在國內許多書店中公開發售，因此不僅國內，包括國外的研究者，

大都也能夠讀到它。不過，對於陳獨秀報告中透露的這一情況，絕大多數研究者幾乎未予重

視。

1989年，「黨內發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改為公開發行，並增加了公開文獻的數量。

其中新增加的陳獨秀在中共三大會議上的政治報告，更是清楚地說明了黨的活動經費的來源

問題5。1989年和199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編譯的《馬林與第一次

國共合作》，以及由荷蘭學者塞奇（Tony Saich）編譯的《中國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起源》這

兩部資料集的相繼出版，更是提供了一批有關共產國際在經費和財政上援助中共的非常具體

的文獻史料6。

新一波相關文獻史料的公開和出版，發生在90年代中後期。1994年和1996年分別出版的俄文

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和（1926－1927），進

一步具體地披露了從1923－1927年間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或財政援助的一些情況7。就在



這兩部資料集被譯成中文，先後出版於1997年和1998年的時候，英文版的《中國法律與政

府》雜誌也在其1997年第1、2期上，發表了一組從30年代中後期到40年代中後期共產國際與

中共關係問題的檔案史料，其中部分史料也直接涉及到共產國際財政援助的問題8。這也是世

人第一次看到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直至抗戰期間，共產國際仍在繼續援助中共的檔案文獻

資料。

直到二十世紀末為止，研究者們可以利用來研究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

檔案文獻史料，更多的仍只是集中在1921年以後至1927年以前。不僅1927年至30年代中期存

在著一段空白，而且30年代中期以後直至抗戰期間可資利用的資料也相當欠缺，很難據以勾

勒出一個完整的歷史輪廓。這一缺憾的彌補，極大地得益於1997年在保加利亞和2000年在俄

國相繼出版，並在2002年在中國被譯成中文的《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9和《聯共（布）、共

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10。前者通過1934－1943年間一直擔任著共產國

際總書記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日記，記錄了經由共產國際提供的幾乎每一筆

重要援款的申請和批准的情況；後者則提供了前所未見的涉及到1927－1931年間共產國際為

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的相當具體的資料。與此同時，俄國學者石克強（K. V.

Schevelyoff）2001年在中國發表的有關中共建黨過程中的幾份檔案，也從一個側面提供了了

解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產國際在資金上幫助中共建黨問題的一些線索11。

當然，除了公開出版的文獻檔案資料之外，中國和俄國的檔案館保存並提供利用的相關檔案

更值得重視。因為十分明顯的是，以上所介紹的相當部分的檔案資料，正是來自於中俄兩國

的檔案館。儘管筆者目前的討論還無法真正建立在檔案查閱的基礎上，但筆者在80年代和90

年代曾經有機會前往保存有這方面檔案文獻的兩國檔案館查閱檔案，因此，部分地交待以下

討論中可能涉及的檔案情況亦屬必要。

在中共中央檔案館裏，涉及到這方面情況的檔案主要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1957年前蘇聯交還給中共中央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保存於莫斯科的近十萬件檔

案資料。在這些檔案資料當中，除去數以萬件有關共產國際協助中共在東北開展工作問題的

檔案資料以外，20年代的會議以及30年代的一些來往信件當中，都有少量涉及到經費和財政

援助問題的內容。

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來往電報。當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與莫斯

科之間開始建立起直接的電台聯絡。在當時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相互往

來的電報抄稿中，不難找到共產國際為中共和紅軍提供財政援助的記錄。

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會議記錄。當年保存得最完整的會議記錄主要集中在1927年

至1932年，以及1935年下半年至1949年建國前這兩個時間段。由於後一個時間段裏中共在經

濟上已經基本上獨立自主，因此，雖早期仍有個別會議討論過向共產國際請求財政援助問題

的內容，但數量極少。與此相反，在前一個時間段裏，無論是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還是中

央常委會的會議記錄，涉及到共產國際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內容卻絕不是個別的現象。

在負責保存自十月革命後到史達林逝世前黨務活動，包括共產國際工作的相關檔案的前蘇共

中央黨務檔案館，也保存有涉及這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尤其應當提及的是，上述中共中央

檔案中保存的檔案資料，由於當年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存在著上下級關係，因此相當部分其

實也可以在這裏查閱到。以筆者所見，相關檔案主要也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季米特洛夫檔案，它主要是季米特洛夫擔任共產國際總書記期間的工作檔案。由於

他自1935年起即親自負責中國事務，因此他處理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各種文件當中，不可避免

地存有向中共提供財政援助的相關資料。

一部分是共產國際聯絡局檔案，因為該機構具體負責與各國共產黨的聯絡工作，包括向各國

黨撥發經費和援助款項，故其檔案中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自然相當可觀。但該檔案的開放程

度似乎受到限制。

一部分則是中共提交給共產國際的各種會議記錄和工作報告。作為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之

一，中共按照規定必須要將其工作記錄定期提交共產國際備案和審核，並隨時提交相關的工

作報告。故20－30年代中共中央的幾乎所有會議記錄和從中央到地方的工作報告，大都在這

裏存有備份。所不同的只是，保存在中國的會議記錄多半是會議召開時的記錄稿，而提交給

莫斯科的其實已是謄清稿和翻譯稿，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後者時常會有一些增刪甚至修

改，似難避免。

二 關於1920－1923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還在中共一大正式召開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維經斯基就曾經為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上

海發起組提供過經濟上的援助。關於這方面的情況，2001年第12期《百年潮》雜誌所刊載俄

國學者石克強整理的一組檔案文獻，披露了其間的一些內幕。綜合指派維經斯基來華的俄共

（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1920年9月30日、10月23日的電報，共產國際派駐遠東的代

表舒米亞茨基1921年1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科別茨基的信，遠東書記處主席團與中國

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聯席會議記錄，以及先前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

動》（1920－1925）一書中所發表的維經斯基1920年8月17日給西伯利亞東方民族部的信，以

及該部1920年12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等文獻，可以了解到以下情況：

（1）維經斯基這一階段是受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國開展工作，其相關的活動經

費亦由東方民族部提供。東方民族部為籌措經費，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到上

海去賣，並不止一次地託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已知一次帶去的確切的經費數目為2,000

美元。

（2）維經斯基利用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動經費，在中國上海成功地展開了工作。

其報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

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導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

子。」並將出版《勞動界》週報。「宣傳報導部成立了華俄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三十一

家報紙提供消息」，並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組織部忙於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並派遣他

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繫。」同時還將召開有十個當地工會和行會代表參加的會議，以便

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

（3）隨著共產國際成立遠東書記處，中國工作全部歸遠東書記處領導，維經斯基因此於1920

年12月離開上海並返回了俄國，「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經費一度支絀，今年（指1921年）1月份

後半個月，工作出現停滯。為使之重新啟動並得以改善，我（指共產國際全權代表舒米亞茨

基）不得不採取大膽的辦法，舉借貸款和使用其他手段，這才挽回了局面，報紙和出版工作

才得以維持下來（如布哈林和普里奧勃拉任斯基的《共產主義ABC》用中文印行了兩萬

冊）。」



（4）維經斯基改歸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領導後，「帶著檔和今後工作的經費」曾計劃重返中

國，因「遇到了麻煩」而未能達到目的，這種情況又一度使「我們在中國的工作稍微有些停

頓」12。

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較為具體的中共取得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數目的資料，仍舊是1922年6月30

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報告中明確提到：「黨費，自

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

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

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他約二千餘元。」

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中共一大召開於1921年7月，而陳獨秀是1921年9月前後由廣州回到上

海，擔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的中央書記一職的。故陳獨秀報告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時

間，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開，即從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這一段時間。它並不意

味著中共從1921年7月到10月之間沒有黨費收入與支出。而從陳獨秀的報告中可以了解到兩

點：（1）這個時候中共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是包括黨的一般活動經費和工運經費在內的。相比

之下，黨的一般活動經費的收支，僅為6,600餘元，而工運經費，亦即勞動運動方面的花費，

則佔去了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的將近三分之二。（2）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當中，自籌款數不足

6％，只夠開一次「勞動大會」，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來自於「國際協款」13。

從中共二大召開之後，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的方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由於赤色職工國

際14也開始為中共提供一些財政援助，中共用於工運上的開支明顯減少了。這一點在中共三

大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中和馬林檔案裏，都有明顯的反映。在馬林檔案中不僅可以看到張國

燾、蔡和森、陳獨秀於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別簽

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當年也在中國流通的所謂「鷹洋」）、2,940港

幣，及兩個3,000中國元的收條，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職工國際在1923年5月即開始與共產國際

一同向中共匯款3,500美元，用於幫助中共、救濟受到中國政府迫害的同志等。故陳獨秀在三

大的政治報告中所提到的經費支出，沒有提到在黨的工作中佔據最大份額的勞動運動的開

支，似非偶然。報告稱：「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

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

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

上。」15在這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與上一年度的情況相比，黨費的支出中原先佔三分

之二的勞動運動的開支幾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八、九兩個月的收入，

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也不超過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

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實際上已經達到1,250元，較上一年度有明顯的增

長。

陳獨秀的報告沒有提到工運費開支的情況，並不意味著在二大至三大期間中共所從事的勞動

運動已減少到無足輕重的地步，沒有單獨列項提及的必要。事實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

月之間，中國的工人運動相當活躍，而北方的工人運動尤其受到中共的影響。像著名的「二

七」大罷工，就發生在這個時期。儘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職工國際提供援助的具體資料，但僅

在並非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的馬林的檔案中，也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陳獨秀報告中沒有提到的

俄國人援助的工運費用的記載。這包括：（1）1922年11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全權代表越

飛（Adolf Joffe）為唐山罷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準備進一步籌集的400元。（2）1923年



「二七」大罷工發生後，俄國鐵路工人捐贈給中國京漢鐵路工人受難者家屬3萬盧布。

（3）1923年3月赤色職工國際為中國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提供了1,000金盧布。

（4）1923年5月莫斯科經由北京轉交中共278英鎊，要求三分之二用於組織中國的工人運動和

即將召開的勞動大會。（5）1923年5月赤色職工國際交給中共中央2,000金盧布用於幫助中國

的工會組織。（6）1923年7月莫斯科匯款1,840墨西哥元，說明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

者家屬16。

綜合這一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已知的情況，可以了解的是：（1）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額

度、途徑和方式都不固定，有時甚至會出現混亂。如共產國際執委會確定給中共的預算僅為

每月1,000金盧布17，事實上共產國際的撥款經常超過此限額，以致其代表經常會弄不清楚莫

斯科寄來的錢是做甚麼用的，應該給中共多少。共產國際在華全權代表利金更抱怨說：「國

外工作的撥款無論在我以前還是我在（莫斯科）之時都沒有完全明確的計劃」，而且數額經

常變動不定。「例如，朝鮮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

2,000，3月份1,000。在中國工作的條件下，這種波動就會造成直接有害的影響」18。（2）

由於各地黨員工作境遇不同，得到生活費的情況不一，因而難免會在黨內引發矛盾。如湖南

的黨組織「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得到的援款自然很少，結果那

裏的「一些同志指責其他一些同志，說甚麼他們從莫斯科那裏拿了錢而且生活得不錯，但不

關心別人，等等。」19（3）由於人員增多，辦公、交通及生活開支明顯增加。根據保存在馬

林檔案中的一項1922年下半年的中共月開支的預算表，即不難了解到這種情況。在總計660元

的勞動運動月預算中，人員工資一項已達到370元。在總計1,200元的出版宣傳費用月預算

中，人員工資一項已達到610元，租房一項也達到110元。而在總計不過170元的辦公費用中，

交通費一項就達到100元。由此不難看出，隨著中共組織的不斷發展壯大，其經費的需求也必

然會相應地增長起來，從而不可避免地會與共產國際發生矛盾。馬林在中共三大結束之後，

就表明了他的擔憂。他寫信告訴共產國際執委會說：「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

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

國經費；3、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4、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

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20

馬林的擔心一時難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儘管馬林就此專門在中共三大上提出過批評，並與陳

獨秀等人進行過談話，但是現實的狀況一時難以改變。出於開展工作的現實需要，陳獨秀依

舊不能不致信赤色職工國際，要求赤色職工國際提供固定的工作經費。根據他在三大後開列

的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中共為幫助京漢鐵路工會、漢口湖北聯合會、上海和廣州的工人俱

樂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工人周刊，以及勞動組合書記部等，每月至少需要1,630墨西哥

元。他在信中寫道：「望每月支援我們1,000金盧布，其餘630元我黨自籌。」另外第二次全

國勞動大會因故延期，中共雖已得到1,000元金盧布用於開會，但所需費用非2,000元墨西哥

元不可，亦「望支援1,000墨西哥元，其餘部分擬請國民黨予以幫助」21。與此同時，陳獨秀

亦明確要求共產國際每月提供黨費1,000－1,400金盧布。明確不贊成依靠外國經費開展工作

的馬林，也深知中共中央的要求與現實的需要相比，已經是相當克制了。因此，他也不能不

分別致信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前者務必定期為中共中央提供經費，同時增

加對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財政支持；要求後者同意中共中央的預算。他寫道：「罷工

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

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盧布。以後再要求估算黨可以從中國的財源方面拿出多少錢用

於工作。」22



但是，自中共三大之後，由於蘇聯與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取得了重大進展，蘇聯顧問鮑羅廷等

到達廣州，國民黨即將改組，整個聯共（布）中央注意的重心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轉移，儘管

共產黨人因為被要求加入國民黨而使自身的工作負擔明顯加重，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卻

發生了問題。《工人周刊》因缺錢而拖期，《前鋒》乾脆無法繼續出版。就連共產國際來華

的工作人員都注意到了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他們特別提醒莫斯科注意：中共中央「從10

月、11月、12月都沒有從共產國際執委會那裏得到錢，而有整整六個月沒有從紅色工會國際

那裏得到錢了」。這種情況給中共造成的巨大財政困難會引起不良後果，共產國際務必「要

盡快採取措施把這些錢立即匯出來」23。

三 關於1924－1926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1924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數額，陳獨秀在1925年4月9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有過

具體的說明。這應該是迄今為止筆者所見到最詳盡的一個年度收入與支出報告。故將其主要

內容摘錄如下：

「1924年1月至6月的預算：

（一）收入總額：800美元和10,174.93元。A、由維爾德同志經手的有5,926.1元和400美元；

B、由維經斯基經手的有用於中央擴大全會的400美元，6月至11月的每月生活費補貼2,409.5

元。C、由鮑羅廷同志經手的有用於鐵路工人總工會的500元，用於民族運動的500元（借

款）。D、紅色工會國際匯來的500元。E、其他289.33元24。

（二）支出總額：300美元和9,341.366元。A、中央委員會一共收入3,335.026元。（1）機關

開支和各種開支：639.099元；（2）工作人員生活費：364元；（3）印刷、郵寄和電報：

337.012元；（4）交通運輸：1,161元；（5）專項開支及中央全會開支833.415元。B、地方

黨組織共收入2,973.84元。（1）山東：306.84元；（2）湖北：540元；（3）鐵路工人總工

會：1,310元；（4）上海：265元；（5）湖南：240元；（6）北京：100元；（7）秘書處：

170元；（8）唐山：42元。C、共產主義青年團借款50美元，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南地區委員會

和上海委員會向黨借款共1,833元。D、償還債款250美元和1,200元。收支相抵尚餘520美元和

833.064多元。

1924年7月至10月的預算：

（一）收入總額：14,510.0164元。A、每月生活費共4,000元；B、紅色工會國際提供了

7、8、9月的一半經費1,575元；C、向鮑羅廷同志借款2,550元，民族運動經費3,200元；D、

前幾個月結餘833.064元和500美元；E、各地上交1,398.6元。

（二）支出總額：12,053.234元。A、中央委員會（一共收入）：5,802.87元。（1）機關開

支和各種開支：1,218.54元；（2）郵件和電報：148.61元；（3）工作人員生活費：2,203

元；（4）印刷388元；（5）專項支出：799.72元；（6）交通運輸：1,045.5元。B、地方黨

組織共收入4,259元。（1）安徽（用於民族運動）：195元；（2）上海（用於民族運動）：

1,200元；（3）湖南（用於民族運動）：400元；（4）香港：100元；（5）鐵路總工會：

820元；（6）湖南：305元；（7）武昌和漢口：330元；（8）濟南：375元；（9）唐山：

142元；（10）北京：180元；（11）天津：212元。C、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上海委員會、



上海店員工會、全國學聯等共借款1,991.364元。收支相抵尚餘2456.93多元。

1924年11月至12月預算：

（一）收入總額：740美元和8,242.225元。A、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共提供2,687.795元

和740美元；B、共產國際給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援款870元；C、向鮑羅廷同志借款1,000元；

D、過去結餘2456.93元；E、各地上交227.6元。

（二）支出總額：6,952.17元。A、中央委員會2,554.17元。（1）機關開支和各種開支：

432.82元；（2）工作人員生活費1,903元；（3）郵件、電報：128.65元；（4）交通運輸：

202元；（5）專項開支：162元；（6）印刷：598.7元。B、地方組織：2,548元。（1）北

京：550元；（2）鐵路總工會：200元；（3）山東：233元；（4）湖南：100元；（5）唐

山：90元；（6）武昌和漢口：275元；（7）上海：1,100元。C、各地民族運動總開支：

1,850元。D、償還借款：740美元和698元。E、學生聯合會借款：20元。收支相抵尚餘

552.055多元。」25

陳獨秀在1925年3月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曾經提到，共產國際此前批准的黨費為每月

2,250元26。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產國際實際提供的經費要大大超過預算的數字。因為

計算1924年1月至12月中共總收入情況，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共這一年度每月的平均收入

應當在2,960元上下。但與上述報告中頗為樂觀的「收支相抵尚餘 ××× 元」有相當距離的

是，根據1924年黨員增長的數量，和中共在國共黨內合作的情況下所擔負的工作量，無論是

陳獨秀，還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顯然都對莫斯科提供的經費數額不十分滿意。不僅如

此，共產國際的經費提供仍舊時常出現延誤數月的情況，中共中央1－6月收到的月平均經費

數額與11－12月收到的月平均經費數額，相差了將近一倍。故1924年9月上旬陳獨秀在給維經

斯基信中就曾對此頗多抱怨，說：「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面工作

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7、8、9、10月份的錢

來。」27在他看來：「由於我們黨做工作，職工運動和國民運動在日益發展，因此我們黨的

組織工作也在不斷發展。但由於工作人員和物質力量不足，我們失去了許多有利的發展機

會」。共產國際不僅不應再拖欠經費，而且應當增加原有的預算，將月費2,250元提高到月費

3,650元的水平28。對此，1924年底前來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有同感。他的建議

是：「請從國民黨經費中撥給我們一定的數額來為實現國共兩黨提出的口號開展強大的宣傳

運動。」他明確提出：如果堅持要中共在原有的預算範圍內進行工作，「那會是個大的錯

誤」。莫斯科有必要從給國民黨的巨額援助中撥出一定的數額給共產黨，用來增加中共中央

機關刊物《嚮導》周報和《民國日報》的印數，出版幾萬幾十萬呼籲書、傳單和通俗小冊

子29。

中共四大召開於1925年1月。在四大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經費預算一時間

並沒有加以調整，但隨著赤色職工國際從1月份正式開始提供援助，從2月份開始工運費已單

獨預算，因此整體上黨的活動經費明顯增加了。據陳獨秀4月9日的報告稱：

「1925年1月預算：

（一）收入總額：5,297元。A、紅色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4,700元；B、過去結餘552.055元。

（二）支出總額：5,520.86元。A、中央委員會1,491.86元。（1）機關開支、工作人員生活



費以及中央組織部各種開支：190.5元；（2）工農部：344.6元；（3）宣傳鼓動部：250元；

（4）出版部：399元。B、地方組織（一共收入）：3,056元。（1）上海：875元；（2）天

津：170元；（3）山東：306元；（4）武昌和漢口：560元；（5）香港：100元；（6）湖

南：565元；（7）北京：150元；（8）唐山：30元。C、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支：897元。

（1）代表們的零雜開支：103元；（2）代表們的路費：490元；（3）膳食費及各種開支：

310元。D、民族團結促進委員會借款：76元。收支相抵尚餘51.195多元。

1925年2月預算：

（一）收入：1,998.065元。A、過去結餘：51.195元；B、共產國際提供：1,946.86元。

（二）支出：1,961.65元。A、中央委員會：1,006.65元。（1）組織部：343.65元；（2）工

農部：190.01元；（3）宣傳鼓動部：407.9元；（4）婦女部：65元。B、地方組織：885元。

（1）上海：200元；（2）湖北：180元；（3）北京：255元；（4）山東：110元；（5）湖

南：115元；（6）北京：20元。C、民族團結促進委員會借款：70元。收支相抵尚餘36.315多

元。

1925年2月工人運動開支的預算：

（一）由共產國際提供的收入總額：1,280.033。

（二）支出：1,058.02。（1）上海：350元；（2）湖北：179元；（3）湖南：210元；

（4）山東：130元；（5）北京：50元；（6）天津：130元；（7）郵資：9.02元。收支相抵

尚餘222.31元。」30

由上不難看出，從1925年1月起，赤色職工國際已經開始和共產國際一同向中共中央提供經費

援助；從2月起，黨費和工運費已開始分開單獨預算了。即以2月兩項經費之和3,226元計算，

也可以看出中共所得月經費額已超過上一年度月經費的平均額了。

1925年，是中共組織發展發生重大飛躍的一年。由於中共成功領導了「五卅」運動，其影響

前所未有地擴大起來，以致黨員的數量從中共四大召開時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達到了上

萬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開時，更達到了近六萬人的規模。從一個數百人的小組織，發

展到上萬人的革命黨，共產國際原有的預算無論如何都跟不上形勢了。因此，進入1926年以

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經達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使如此，也仍然無

法滿足中共組織發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事變的發生，使得加大對中共資金援助的力

度問題變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來了。5月2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甚至通過了要「想

方設法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資金援助」的正式決定31。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對此更

是再三呼籲。他指出：「中國的同志不僅具有良好的意願，而且具有堅強的意志、堅韌不拔

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熱情，只是需要給他們以幫助。」中共現有的經費完全不足以在全國範

圍內擴展自己的工作和影響，「我想再一次提醒並堅決請求，根據中央的要求給中國黨增加

預算，即從每月6,000盧布增加到14,000盧布。」「這個問題不能再拖延了」，必須盡快履行

政治局的決定，「因為工作確實廣泛地開展起來了，在這裏感覺到非常需要經費。不應讓我

們的工作由於缺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必要幫助而被迫收縮。」32

四 關於1927年莫斯科提供經費的情況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和維經斯基等人的呼籲發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帳單上我們

可以發現，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經費預算已經達到了1.2萬元。赤色職工國際和青年國際還有

單獨的預算幫助中國的工人運動和青年團組織。但是，隨著1926年7月北伐戰爭的開始，中共

組織的發展和工作推進的需要，變得更加迅速和難以預測了。於是不僅赤色職工國際、青年

國際要向中共提供工運費和青運費，農民國際和濟難國際33也一度開始專項提供農運費和濟

難費。再加上軍事工作的全面展開，聯共（布）還不得不委託蘇聯軍事當局設法提供兵運

費。為應付頻繁出現的意外事件，共產國際還通過專項撥款給在華的共產國際代表一筆特別

費。進入到1927年以後，隨著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舉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國共

關係全面破裂後中共轉入地下並在全國範圍進行武裝暴動，大小事件頻繁演出，整個經費援

助的情況自然也就成了一筆糊塗帳。

下面僅據已有的資料說明共產國際為幾次重大事件提供資金的情況：

（1）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據上海區委檢討第二次（2月22日）武裝暴動的情況時談到，此次

暴動經費約支出2,470元，實際花掉1,789元，餘671元。據特委會報告稱，為第二次武裝暴

動，曾準備用3,000元活動海軍，僅花掉1,000元。在準備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過程中，據上海

區委報告，曾向俄國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國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國民黨人提出援款

要求，國民黨人則同意給罷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萬元。

（2）開辦黨校。經莫斯科批准，決定在漢口辦黨校，開辦費4.97萬元，月費預算為1.42萬

元。

（3）湖南農運。7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同意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3.95萬元。

（4）轉入地下。8月9日，鑑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要單獨租房居住，不

可兩人同住，以免發生危險。國際代表為此撥款1,000元。

（5）秋收暴動。8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並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秋收暴動預算「至多不

可超過滬鈔一萬元。」

（6）建立軍隊。8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批准軍事總顧問加倫（Vasilii

K. Blyukher）關於組織南昌暴動，然後南下佔領廣東汕頭，接運蘇聯武器，以便裝備一個軍

的提議。為此，在已向蘇聯駐武漢總領事和軍事顧問加倫送款30萬美元之後，會議決定：還

應「為此目的撥給15,000枝步槍、1,000萬發子彈（算在庫倫儲備物資帳上）、30挺機關槍和

4門山炮，帶2,000發炮彈，總金額110萬盧布。」

（7）為將已經送去庫倫接受過軍事或政治工作訓練的41名中國學生送往廣東，加強南昌暴動

部隊的骨幹隊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為把他們送回國去撥款4,000美元。

（8）京漢粵漢鐵路罷工。9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並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由林育南帶去給岳

州以南至安源的罷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漢口）的罷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濟。初步

計劃：平均一個工人6元，堅持一個月。

（9）北方暴動。10月，共產國際代表未經中央同志，單獨匯給北方局3,000美元用於組織暴

動，後又寄出4,500美元。

（10）緊急會議。11月，為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



的預算。

（11）廣州暴動。據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報告稱，從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總計共產

國際和中共中央已為廣州暴動用去了近10萬元34。

除上述重要事件的專項撥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經費援助情況亦可扼要列舉如下：

（1）5月26日，青年團中央書記報告稱：共產國際原定每年2.4萬元的預算已取消，青年共產

國際決定每三個月提供經費7,000元。中共中央書記報告稱：黨的預算，連同特別費，只能有

1.5萬元。

（2）8月，鑑於國共關係破裂，蘇聯對國民黨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覆開會討論以後

的預算問題。從最初提出總的預算每月8.2萬元，後減至4萬到5萬元，強調一定要細細地與共

產國際代表核算。同時也要求黨員要自己謀生活，組織部要切實收黨費。據組織部長報告

稱，自籌黨費估計或可有3,000元。

（3）9月6日，共產國際為中共撥款17,128美元。

（4）9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報告，已與濟難國際代表商定：濟難國際每月提供兩湖地

區1,500元，江蘇2,000元，廣東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轉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應

請濟難國際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濟難國際1928年初為1927年後3個月實際撥款1.9萬

美元。

（5）11月17日，因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困難，中共中央決定黨費月預算仍維持1.2萬元，中

央7,000，各省5,000，工運費和特別費單列。

（6）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預算為5.5萬元。但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談判未

果。

（7）除非正常性開支外，共產國際在1927年預算內的撥款總數為187,674元35。

由上可以了解到以下幾點：

（1）1927年共產國際提供的黨費一項，每月平均當不超過1.2萬元。連同特別費，中共中央

每月從共產國際執委會得到的款項平均在1.5萬元左右。但加上濟難費等，特別是到8月以

後，每月經共產國際聯絡局提供給中共的費用，平均應在2萬元左右。

（2）1927年幾乎整整一年中國革命的急劇動盪，造成了共產國際臨時性開支大幅增長，中共

依照正常預算開支也全無可能，再加上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共產國際、濟難國際、農民國

際，以及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等相繼介入，因此這一階段的財政收支已難有確切的統

計。

（3）由於這一年重大事件頻出，受難者眾多，故濟難國際的援助力度極大，且已形成定期撥

款。

（4）自8月以後，因國共關係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艱危，並成為聯共（布）和共產國

際在中國的唯一援助對象，因此，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經費援助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

掌控金錢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意見分歧。為此，雙方均對現狀表示強烈不滿。中共中央

領導人明確批評說：「他們不相信中國黨」，「管錢管得非常糟」。共產國際援助中共的經



費，中共中央應有權自己進行分配，而不應採取交給共產國際代表掌握，中共中央反而要向

其申請批准這種作法。共產國際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個懂財務的人來擔任會計。但共產

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卻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的作法。他在給共產國際聯絡

局局長的信中寫道：現在的情況非常不好，由於共產國際的撥款不是從一個渠道進行的，因

此在中共黨內造成了極不健康的現象。「迄今為止，黨通過國際聯絡局每月收到大約2萬墨西

哥元，但這項預算被認為是不完全的，中央以各種理由請求我們為這樣或那樣的事情撥給或

多或少的款項。而且幾乎為每件小事都提出請求。甚麼樣的要求沒有提出啊！只是建議散發

個傳單或宣言，需要調人到某地去，中央派個書記到省裏去，就連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會

立即向我們提出撥給追加經費的要求。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

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

撥出。」結果，「所有從地方上來的同志都要舉行報告會，以款待俄國同志。例如，如果俄

國同志對暴動特別感興趣，那麼在每次報告會中都會十分詳細地?述暴動的準備情況，幾乎所

有報告都千篇一律地這樣做。如果對必須立即舉行暴動的情緒已經消失，而方針是進行組織

工作，那麼所有同志就立即開始?述他們省裏這方面工作的前景。有趣的是，前來的同志總是

不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國同志的情緒，而且甚至了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

關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數同志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同上海省委

書記鄧中夏）事務性的會見。然後採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布謠言，說甚麼基層工作人

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還開始濫用感情，每天跑來要求經費以救援

被捕同志出獄，歇斯底里地責備我們，說我們為救援這些同志沒有做任何事」36。

（5）共產國際方面的撥款仍舊存在著嚴重不足和拖欠的現象，對危機中的中國革命影響甚

大。這一方面是因為雙方對救助激進工人的態度有所不同，中共中央沒有任何資金可以救助

那些因為投身中共的事業而失業的人員，不得不從自己的預算中撥款，而共產國際代表相信

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拒絕為此增加預算；另一方面是因為共產國際方面對中國形勢的變

動往往難以迅速反應，做事拖拉。對此，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即曾表示過很強烈的不滿。他在

給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寫道：「為甚麼你們一次也不給我寄來薪水？光靠空氣是難以

為生的，只好東借西湊靠別人恩施。總之，錢的事情令人難以置信地混亂：昨天和前天我們

才收到一部分錢，這是四個多月來第一次。你們自己可以想像，沒有錢會對團產生甚麼影

響。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盡可能地借著、拖著。各省在這段時期裏幾乎沒有得到一個戈

比，有些團委簡直是四處散逃，大概是因為饑荒」吧37。即使是主持對中共撥款並嚴厲批評

中共中央的共產國際代表，也明確認為：「現在給中共的預算，即大約2萬墨西哥元是不夠

的。如果考慮到困難的工作條件，黨所擔負的諸多職能，如在農民中、工會和軍事組織中的

工作，以及必須建立經常的聯繫，路途又很遙遠等等，那麼黨用這些錢是不能完成任務的。

我建議撥給黨的總預算為3.5萬墨西哥元。應該責成它放棄任何慈善活動，通過國際工人階級

聲援的辦法幫助它來做這件事（指救助失業人員──引者注）。責成它按時給五個大省──

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和北方省委各3,000墨西哥元。責成它撥給其他省各500墨西哥元，

最後責成各地將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二用於報刊。責成黨為工人和農民出版一份通俗的報

紙。」「如果黨同意這些條件，那麼預算必須增加到3.5萬元。」38

 

註釋

1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1979年5月），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等選編：



《「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0），頁384。

2 《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1年7月11日），載《「一大」前後》（一），頁421。

3 同註1，頁383。

4 《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載中央檔案館編：

《中共中央檔選集》（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7。

5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年6月），載中央檔案館編：《中

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168。

6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編譯：《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

版社，1989）；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E. J. Brill, 1991).

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

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

（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

社，1998）。

8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0, no.1 (January-February 1997).

9 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2002）。

1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

193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11 見《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12 參見《百年潮》，2001年，第12期，頁56－59；《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

（1920－1925）》，頁31－33、56。

13 同註4，頁27－32。

14 這裏沿用當時通用的稱謂，新的譯文為「紅色工會國際」。

15 同註5，頁168。

16 參見《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98、151、154、168、169、173；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p.347.

17 在薩發羅夫1922年底開列的1923年中共月支出預算中，只同意用210元支持一份《嚮導》同周

報；用40元支持一份《工人周刊》；用60元支持印刷各種傳單和宣傳品；為兩名中央委員提供

旅差費100元；為兩名固定的宣傳演講員提供食宿旅差費120元；為漢口、上海、北京、湖南各

提供三個人的生活費，每人20元；為山東提供兩人的生活費，每人15元；為香港和廣州各提供

一人的生活費，每人40元。另外提供一筆100元的意外開支做為機動。月總支出不應超過1,000

元。參見《中國共產黨1923年支出預算》（1922年12月），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

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184－85頁。

18 《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1922年5月20日），載《聯共

（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1920－1925）》，頁83。

19 前引《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發羅夫的信》（1923年7月3），載《馬林與第一次國共

合作》，頁278；《斯列派克給維經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載《聯共（布）、共產國

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318。

20 《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年6月20日），載《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

243。

21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紅色工會國際的信》（1923年7月1日），載《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

作》，頁273。



22 《馬林致紅色工會國際書記處赫勒爾的信》（1923年5月30日）；《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和薩發羅夫的信》，載《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81；278－79。

23 《斯列派克給維經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

命運動（1920－1925）》，第316頁。

24 在這裏總收入額與單項收入之和不完全相符，以下內容中也有類似的情況。

25 《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5年4月9日）。

26 《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第2號報告》（1925年3月20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593。

27 《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

動（1920－1925）》，頁529。

28 同註26。

29 《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1924年12月7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

動（1920－1925）》，頁558－59頁。

30 同註25。

31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27號（特字第21號）記錄》（1926年5月20日），載《聯共

（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頁267。

32 《維經斯基給皮亞特尼茨基和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成員的信》（1926年6月

7日，6月11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

頁300、303－04。

33 全稱應為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是用於援助各國因革命受難者及其家屬的一個國際性組織。

34 參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9號（特字第97號）記錄》（1927年8月11日）；《聯共

（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98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聯共（布）中央

政治局會議第124號（特字第102號）記錄》（1927年9月15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

蘇維埃運動（1927－1931）》（7），頁16－19、20、71；《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7年9月6

日）；《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8年1月16日）。

35 《阿布拉莫夫給諾羅夫的電報》（1927年9月6日）；《皮亞特尼茨基給阿爾布列赫特的信》

（1928年4月3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頁

35、396；《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7年5月26日）；《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7年9月15

日），等。

36 《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尼的信》（1928年2月），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

埃運動（1927－1931）》（7），頁360－62。

37 《希塔羅夫給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7年8月26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

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7），第30頁。

38 同註36。

 

楊奎松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

特聘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七期 2004年6月30日

 


	本地磁碟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